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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0號二〇一九年暴力與騷擾公約（中譯） 

一、第一部分 定義 

第一條 

第 1 項 為達本公約之目的： 

(a) 在工作領域中「暴力與騷擾」一詞，係指一系列不被接受之行為與

措施，或是它們所帶來之威脅，不論是僅只發生一次，或是重覆發

生，會針對、導致或有可能導致生理、心理、性方面或經濟傷害之

情形，而應包括基於性屬因素所產生之暴力與騷擾在內。 

(b) 「基於性屬因素所產生之暴力與騷擾」一詞，係指基於性别或性屬

之因素，而特别針對他(她) 們之暴力與擾騷，或不成比例影響具有

特别性别或性屬人們之情形，包括性騷擾在內。 

第 2 項 在不損及本條第 1 項(a)與(b)兩款之情形下，國家法律及行政規則

有關暴力與騷擾之定義，得規定一個單一之概念，或個別分開之概

念。 

二、第二部分 適用範圍 

第二條 

第 1 項 本公約保障在工作領域之勞工及其他人員，包括國家法律及措施

所界定之受僱者；不論其勞動契約狀況之工作人員；接受訓練培

訓之人員，包括實習人員及學徒；被終止僱用關係之勞工；義工；

求職者及應徵工作者；以及代表雇主行使職權、義務及責任之個

人。 

第 2 項 本公約適用於所有之部門，不論是私營或公營部門，包括正式與

非正式經濟領域，以及都會或農村地區。 

第三條 

本公約適用於在工作領域中所發生、與工作有關，或由於工作所產生之暴力

與騷擾： 

(a) 在工作場所，包括做為工作場地之公共與私人空間； 

(b) 在勞工領取薪資報酬、休息或用餐，或使用衛生、洗浴及更衣設施之場

域； 

(c) 在與工作有關之行程、旅行、訓練、活動或社交活動期間； 

(d) 與工作相關之通訊，包括由資訊與通訊技術所形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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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雇主所提供之場域；以及 

(f) 在上下班通勤期間。 

三、第三部分 核心原則 

第四條 

第 1 項 正式批准認可本公約之會員國，應尊重、推動及實現每個人均得

以享有一免遭暴力與騷擾之工作領域。 

第 2 項 各會員國應根據國家法律及情況，並在與具代表性雇主及勞工組

織諮商後，採取一包容、整合及回應性屬層面之進路，藉以預防

及消除在工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此一進路應酌情慮及涉及對第

三者之暴力與騷擾，而在可適用之範圍內，應包括： 

(a) 在法律上禁止暴力與騷擾； 

(b) 保證有相關之政策來處理暴力與騷擾； 

(c) 採納一項範圍廣泛之策略，俾便實施防治與對抗暴力與騷擾之措施； 

(d) 建構或強化執行與監控之機制； 

(e) 保證受害人得到補償及支持之管道； 

(f) 提供懲戒措施； 

(g) 在提供便捷而合宜管道之情形下，發展相關之工具、指導、教育與

訓練，以及提升認知；以及 

(h) 在發生暴力與騷擾事件時，保證能提供有效之檢查及調查，包括透

過勞動檢查機構或其他主管機關。 

第 3 項 各在採納及實施本條第 2 項所提及之進路時，各會員國應承認政

府、雇主、勞工及它們個別組織所扮演不同及互補之角色與機能，

同時也應慮及它們各自在所負責任上不同之性質與範圍。 

第五條 

在預防及消除工作領域中之暴力及騷擾，各會員國應尊重、推動及落實工作

中基本原則與權利，即：結社自由及有效承認團體協商之權利；消除一切形

式之強迫或強制勞動；有效廢除童工；禁絕就業與職業之歧視；以及推動尊

嚴勞動。 

第六條 

各會員國應採納法律、行政規則及政策，藉以擔保在就業與職業之平等與禁

止歧視之權利，包括：女性勞工及屬於某一或多個特别容易受害群體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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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其他個人，或處於不利情況之群體，不致於在工作領域中，會遭到暴力

與騷擾不成比例之不利影響。 

四、第四部分 保護與預防 

第七條 

在不妨礙並符合第一條之情況下，各會員國應採納法律及行政規則，藉以界

定及禁止在工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包括基於性屬因素所產之之暴力與騷

擾。 

第八條 

各會員國應採取適當之措施，來預防在工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包括： 

(a) 承認公共當局在處理非正式經濟勞工情況時所扮演之重要角色； 

(b) 在透過與雇主及勞工組織諮商後，或透過其他之方式，辨識出在那些部

門、職業及工作安排，它們的勞工或其他相關個人特别容易暴露在暴力

與騷擾之情況下；以及 

(c) 採行措施藉以有效保護此類人員。 

第九條 

各會員國應通過法律及行政規則，要求雇主採行與其掌控程度相當之適當

方式，來預防工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包括基於性屬因素所產生之暴力與

騷擾在內，尤其是在合理可行之情況下，規定雇主應： 

(a) 在經過與勞工及其代表諮商時，採納並落實一套關於暴力與騷擾之工作

場所政策； 

(b) 在從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時，考量暴力與騷擾及相關之社會心理風險因

素等； 

(c) 在勞工及其代表參與之情況下，辨識暴力與騷擾危害之風險及程度，並

採取相關措施來加以預防；以及 

(d) 在便捷合宜之形式下，提供勞工或其他相關人員資訊及訓練，藉以讓其

得以辨識暴力與騷擾之危害與風險，以及相關之預防與保護措施，包括

勞工及其他相關人員之權利與責任，特別是與本條(a)款所提及之相關政

策部分。 

五、第五部分 執行與補償 

第十條 

各會員國應採取合宜之措施，藉以： 

(a) 監測及執行與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相關之國家法律及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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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發生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事件時，保證取得合宜及有效補償之進路，

以及安全、公平及有效之通報與爭端解決機制與程序，諸如： 

(i) 申訴及調查程序，以及在合理之情況下，在工作場所層級之爭端處理

機制； 

(ii) 工作場所以外之爭端處理機制； 

(iii) 法院或裁決所； 

(iv) 保障申訴人、被害人、證人及舉發吹哨者不致受害或被報復；以及 

(v) 對申訴人及被害人提供法律、社會、醫療及行政支援扶助措施。 

(c) 在可能及合理之範圍內，保護相關當事人之隱私權及機密，並擔保隱私

權及機密之要求不致於被濫用； 

(d) 對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事件在合理之情況下提供懲戒措施； 

(e) 對基於性屬因素所產生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事件之被害人，提供有效之

進路，藉以讓其能獲致特别回應性屬要求、安全而有效之申訴及爭端解

決機制、支援、服務及補償； 

(f) 承認家庭暴力所產生之負面影響，而在合理有效之範圍內，設法減輕它

們在工作領域中所產生之衝擊； 

(g) 保證勞工有行使自行脫離工作場所之權利，如果他(她)們有合理之理由

相信暴力與騷擾將會對其生命、健康或安全構成立即而嚴重之危害，而

不致遭到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後果，以及應向經理人員通報之責任；以及 

(h) 在法律規定得以上訴至司法或行政機關之情形下，保證勞動檢查機構及

其他相關單位，在合理之情況下，得以被授權來處理有關工作領域之暴

力與騷擾，包括：發布採取有立即執行效力措施之命令，以及在對生命、

健康或安全有立即危險情況時停工之命令等。 

六、第六部分 指導、訓練與提升認知 

第十一條 

各會員國在經與具代表性之雇主及勞工組織諮商後，應力求保證： 

(a) 在相關國家政策中，諸如：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平等、禁止歧視及移民

等事項等，應處置工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 

(b) 採用合宜及便捷之進路，向雇主、勞工、它們之團體及相關當局，就工

作領域之暴力與騷擾，提供指導、資源、訓練或其他工具；以及 

(c) 採取主動作為，包括提升對這類事件認知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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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部分 適用之方式 

第十二條 

本公約相關條款之適用，應透過國家法律及行政規則，以及團體協約或其他

符合國家措施之方式為之，包括：擴大或修正現行之職業安全衛生之措施，

俾便將暴力與騷擾列入，或在必要之情況下，建構發展其他具體之措施。 

 


